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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兴市南湖区新兴街道缔成理发店：
你（单位）拒不执行劳动保障监察询问通知书一案，因

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南人社
监罚决字〔2025〕第 000004 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责令你
（单位）三日内执行《劳动保障监察询问通知书》（南人社监
询字[2024]第00214号），并处罚款人民币壹万元整。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

之日起60日内向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
或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向嘉兴市南
湖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但不得停止执行本行政处罚
决定。

限你（单位）自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向我局领取行
政处罚决定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联系地址：嘉兴市南湖区庆丰路1305号建瑞大厦辅楼
南湖区社会治理中心217室，联系电话：0573-82838341。
嘉兴市南湖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5年1月15日

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公告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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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杭州钱塘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杭州临安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温州鹿城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温州龙湾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温州新城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永嘉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洞头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平湖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温岭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浙江自贸区支行

借款人名称

杭州康顺实业有限公司

杭州裕林塑化有限公司

温州凯拓工贸有限公司
温州凯拓工贸有限公司
温州凯拓工贸有限公司
温州凯拓工贸有限公司
温州万洲厨卫科技有限公司
温州万洲厨卫科技有限公司
温州万洲厨卫科技有限公司

温州市名诚鞋业有限公司

百兽鞋业有限公司

洞头县鸽礁水产食品有限公司

嘉兴市中宏实业有限公司

嘉兴市海西工贸有限公司

嘉兴市西营钢铁贸易有限公司

嘉兴市金本贸易有限公司

嘉兴市德浦经贸有限公司

浙江大柏树实业有限公司

嘉兴市新宁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嘉兴市顺顺贸易有限公司

浙江奥达汽车模具有限公司

浙江川崎船舶装备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24年9月30日)单位：人民币元
借款合同编号

X2014-123310-222

617335123020110216
20120054
XC628710113013093
XC6287101130120277
XC6287101130130220
XC6287101130130252
XC62880212302014060
XC62880212302014064
XC62880212302014072
XC628779113000352
XC628779113000371
62766212302022001
62766212302022002
62766212302022003
62766212302022004
62766212302022005
62766212302022006
62766212302022007

XC62773511314022

X637327923020120165
X637327923020120345
X637327123320120390
X63732712332012018
X637327123320120333
X637327123320120331
X637327123320120357
X63732712332012021
X637327123320120328
X637327123320120337
X637327123320120381
X63732712332012017
X63732712332011038
X6671351130110306
X6671351130110307
X6671510113010328
X667151113110347
X6671511130110400
X667151123020120035
X667151123020120039

X70627012332011075

担保合同编号

X2014-123310-222

617335123020110216、20120054

保证合同：628710999010432、62871099911560、XC6287101130120277BZ-2、
XC628710999013405、XC628710999013459；抵押合同：628710925010466

WZGRLD01、 WZGRLD02、 WZGRLD03、 WZGRLD04、
XC62880212302014060、XC62880212302014064

保证合同：62877992302011120；抵押合同：62877992302011102

保 证 合 同 ：62766299992022008、62766299992022005、62766299992020006、
62766299992020007、62766299992020004、62766299992020003；抵 押 合 同 ：
33062766292502016F002

保证合同：XC62773511314022A、XC62773511314022B、XC62773511314022C、
XC62773511314022D、XC62773511314022；抵押合同：XC62773511314022
X63732799920120296、 X63732799920120297、 X63732799920120298、
X63732799920120299
X63732799920120421、X63732799920120422、X63732799920120420

X63732799920120258、X63732799920120260、X63732799920120259

X63732799920120347、X63732799920120348、X63732799920120349

X63732799920120364、 X63732799920120365、 X63732799920120366、
X63732799920120363

X63732799920120356、X63732799920120355

X63732799920110504、X63732799920120251、X63732799920110503
X63732799920110594、X637327999201100385

66715099920110579、 66715199920110557、 66715199920110558、
66715199920110559、 66715199920110560、 66715199920110561、
66715199920110562、 66715199920110563、 66715199920110564、
66715199920110565、66715199920110566、66715199920110552

X706270999201107501、X706270999201107502、X706270999201107503

本金

18,502,861.49

12,984,406.73
1,966,921.66
2,436,757.02
3,999,992.70
1,860,000.00
2,140,000.00
2,371,915.48
1,500,000.00
2,199,523.76
4,500,000.00
2,449,999.02
4,336,534.57
4,000,000.00
4,200,000.00
4,000,000.00
3,500,000.00
3,370,000.00
3,410,000.00

2,047,698.48

5,075,362.77
9,362,905.49
14,376,220.00
4,117,917.11
7,826,722.44
7,114,653.48
4,788,448.33
7,876,073.68
4,108,267.60
6,304,969.91
6,885,139.39
6,612,563.95
1,997,911.22
-
10,000,000.00
4,361,017.39
15,000,000.00
5,500,000.00
1,500,000.00
5,032,498.18

2,110,000.00

欠息

33,471,855.44

37,776,433.41
14,551,516.67
7,020,248.74
9,158,346.20
4,172,784.42
4,761,846.07
3,133,834.10
1,966,165.80
3,548,446.47
13,561,427.32
6,632,044.14
552,156.74
490,384.90
514,900.13
490,381.06
428,812.46
412,885.09
417,257.12

3,701,562.59

34,573,254.51
25,482,095.25
40,913,568.33
9,379,166.26
21,987,939.45
20,084,353.09
13,376,063.50
17,933,602.14
11,541,258.60
17,847,861.74
17,502,328.00
16,896,075.44
5,959,761.06
7,834,613.62
30,892,938.20
15,295,404.03
50,425,281.66
18,489,269.78
4,403,330.74
19,744,085.89

14,118,676.37

担保人

浙江九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杭州宝仕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杭州万科经济发展有限公
司、江西凯信实业有限公司、杭州泉龙贸易有限公司、邵静、何友富、何雪华、洪定和

临安丰野食品有限公司、杭州天缘厨具有限公司、陈庆卫

保证人：温州迈高实业有限公司、温州赛特服饰有限公司、黄璜、施黎翔、崔云芳；抵押人：王
丰

浙江松尚散热器有限公司、温州卡德维卫浴有限公司、浙江思维卫浴有限公司、瑞安市维信
卫浴配套有限公司、涂克芬、涂思明、涂思联、李晓敏

保证人：温州市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何建东、金建利；抵押人：金建江

保证人：玉环兽王鞋业有限公司、浙江保罗卫士实业有限公司、莫小业、林彩娟；抵押人：百
兽鞋业有限公司

保证人：温州众志融资担保有限公司、陈胜周、汪小敏、叶华富、陈情峰；抵押人：陈胜周

浙江沪杭担保有限公司、黄连忠、陈兴月、吴建

浙江沪杭担保有限公司、李立发、阮夏明

浙江沪杭担保有限公司、周华明、黄延锋

浙江沪杭担保有限公司、肖罗泉、吴素勋

浙江沪杭担保有限公司、冯健、冯斌、张菊

浙江沪杭担保有限公司、刘维寿

浙江沪杭担保有限公司、徐瑞兴、孙桂珍
浙江沪杭担保有限公司、冯玲

广州神州海运有限公司、浙江金港船业股份有限公司、温岭市华鑫船舶设备安装服务部、陈
佩滨、陈佩华、王春根、张华斌、陈美增、王超云、黄丽萍、程立新、吴建荣

张林权、叶志君、徐海军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签署的《资产转让合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
江省分行（含各分支行）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权利(包括但不
限于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损失赔偿权、利息债权、费用债权)依法转让给中国
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

省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
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
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中国信达资产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

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0571-85774601、0571-85313746。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25年1月15日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
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
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截至2024年9月30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

担保人应支付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的利息、罚息、
违约金及其他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
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及各分支行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和担保人负担的诉讼

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

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或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
任。

杭州浙珏贰拾壹号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对乐清市圣罗兰实业有限公司等3户企业债权资产处置公告杭州浙珏贰拾壹号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对乐清市圣罗兰实业有限公司等3户企业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杭州浙珏贰拾壹号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拟对从浙江浙栋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收购的乐清市圣罗兰实业有限公司等3户企业债权资产进行处置，
拟以公开竞价或协议转让等方式进行，现予以公告。

1、债权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以上债权均暂计算至2025年1月9日止）
2、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并

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
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
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
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

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
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债权。

3、处置方式：组包或单户债权转让/收益权转让/法律法规允许的其它处置方式。
4、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分期付款。
5、公告有效期限：公告发布日期为2025年1月15日，有效期限自本公告发

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有效。
如需了解资产包内每户债权详细情况，请登陆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对外网站查询【网址www.zsamc.com】，微信公众号【浙商资产-资产
招商】查询，或与公司业务联系人接洽。

6、特别提示及声明：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

法律资料为准，我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我公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和要
求对资产包内的债权及其处置方式、处置方案进行调整。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7、受理公示事项：
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述债权资产相关处

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
活动的举报。

联系人：李女士 联系电话：0577-88855815 通讯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上
城区复兴路398号山南印2号楼 邮政编码：310002

举报电话:0571-89773995（公司纪律检查室） 联系人：卢先生
杭州浙珏贰拾壹号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25年1月15日

序号
1
2
3

债务企业名称
乐清市圣罗兰实业有限公司
乐清市圣罗兰实业有限公司
文成县牧力电器有限公司
合计

所在地
浙江省温州市乐清市
浙江省温州市乐清市
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

债权本金
3000
230
1138.01
4368.01

利息
2899
213.56
2808.09
5920.65

代垫费用
0
0
0
0

担保人
建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郑月胜、周建玲
郑月胜、周建玲、周建华
瑞安市金泰铸造有限公司、张宏勇、张小花

抵押物
乐清市圣罗兰实业有限公司名下位于乐成镇新塘村工业土地，面积9829.3平方米。
/
文成县牧力电器有限公司名下2项土地和房产，建筑面积：4238.25㎡，最高抵押金额504万元，土地面积：12701.8㎡，最高抵押金额：1050万元。

备注
/
/
/

浙江元衢律师事务所，2008年9月17日批准设立，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31330000679599979E，组织形式：个人
所，因律所负责人去世，根据司法部《律师事务所管理办
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应当终止。

根据司法部《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第三十二条第三
款规定,受家属委托，现我局向社会公告,并直接报浙江省
司法厅办理注销手续。律师事务所被注销后的债权、债务
由其设立人继承人承担。

金华市司法局
2025年1月15日

注销公告注销公告

两份迥异的遗嘱
覃某生前与大女儿共有一套房屋，登

记的权利人为覃某和大女儿，两人共同共

有。

2009年，覃某至公证处设立公证遗

嘱一份，内容为：“我与大女儿名下的

302室房屋，我自愿将该房屋中属于我

的份额在我故世后全部遗留给我的大女

儿。”

2017年，覃某又书写了一份自书遗

嘱，内容为：“我现与大女儿同住，302室房

屋我与大女儿都有名字，如出售房屋，按法

律规定，我应有50%权利。但我年事已

高，为免两个女儿因继承问题产生矛盾，我

的50%由两个女儿各分25%”。

2022年3月，覃某过世。两女儿对于

如何分割母亲的遗产无法协商一致。大女

儿认为，按照当时继承法的规定，公证遗嘱

优先，房产份额应按照2009年公证遗嘱，

即“属于母亲的份额全部由大女儿继承”的

内容处理。

小女儿则认为，母亲于2022年过世，

民法典已生效，应当按照民法典的规定“立

有数份遗嘱，内容相抵触的，以最后的遗嘱

为准”，故应适用母亲2017年的自书遗嘱，

按照“属于母亲的份额由两个女儿平分”处

理。

法院：优先适用公证遗嘱
松江法院审理后认为：本案争议焦点

为，被继承人在民法典施行前立下多份遗

嘱，却在民法典施行后死亡的，是否应优先

适用公证遗嘱。

法院认为，被继承人立有遗嘱和被继

承人死亡是遗嘱生效的两个要件。遗嘱虽

属于附生效条件的法律行为，但它是单方

法律行为，核心是保护遗嘱人的真实意

愿。因此，根据遗嘱人立遗嘱时的法律、司

法解释认定遗嘱的效力能够最大程度尊重

当事人的合理预期。

本案涉及的两份遗嘱均订立于民法典

施行前，故本案应当适用1985年施行的继

承法的相关规定。

根据继承法第二十条之规定，被继承

人生前立有数份内容相抵触的遗嘱，其中

有公证遗嘱的，应当以最后的公证遗嘱为

准。本案被继承人生前留有多份遗嘱，

2009年所立的是公证遗嘱，2017年所立

的是自书遗嘱，故本案适用2009年公证遗

嘱进行分割。

最终，松江法院判决按照2009年公

证遗嘱的内容，母亲的房产份额归大女

儿单独所有。一审判决作出后，小女儿

提出上诉，二审经审理，驳回上诉，维持

原判。

【法官说法】
遗嘱继承，直接关乎继承人的切身利

益，关乎家庭稳定、社会和谐。民法典取消

了公证遗嘱的优先效力，这一变化，涉及妥

善协调新旧法律的衔接适用问题。数份遗

嘱形成的时间不同，法律适用也会有所不

同。

本案中，根据上述分析，结合《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的规

定，以立遗嘱这一法律事实的发生时点，适

用当时生效的继承法，更具合理性；再结合

第二十三条的规定，被继承人在民法典施

行前立有数份遗嘱，民法典生效后未再立

遗嘱且在民法典施行后死亡的，原则上根

据遗嘱人立遗嘱时的法律、司法解释进行

判定。

母亲过世，姐妹各握不同遗嘱
该适用哪份？法院作出判决

《上海法治报》陈颖婷 王露露

身后事如何安排，是无法逃避

的人生议题。而法律将如何辨别逝

者的真实“遗愿”，平衡生者权益？

当母亲先后为两个女儿分别立下遗

嘱，姐妹各自持有的内容却相互矛

盾，哪份该成为分割遗产的“标

尺”？近日，上海松江区人民法院审

理了这样一起遗嘱继承纠纷案件。


